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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

关于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重新上市相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2021）得伟君尚专字第0317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 ）作为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公司” ）本次申请重新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就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韩一提出的相关法律

问题进行核查，并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如无特别说明，本专项核查意见中的用语含义与法

律意见书中用语含义相同。

一、2021年9月10日，21世纪经济报道文章称： 湖北绿泉注册地址位于鄂州市梁子湖区

沼山镇沼山大道108号，湖北源泉注册地址位于孝昌县白沙镇五舒村活动室。 湖北绿泉的注

册地址其实是沼山镇政府所在地， 当地镇政府工作人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疑问

称，“镇政府办公楼没有所说的湖北绿泉公司， 其用政府办公地注册公司工商局怎么会通

过。 ”而湖北源泉的注册地址，孝昌县白沙镇五舒村活动室，记者在调查中始终没有找到，据

多位村民指引，当地实际只有一个“舒店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 是经常性的活动室，与其注

册地址名字差别甚远。 请说明上述注册地址的具体情况。

回复：

本所律师核查了湖北绿泉与湖北源泉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工商资料，通过企查查网

站进行了查询， 对鄂州市梁子湖区沼山镇与孝昌县白沙镇政府部门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

对湖北绿泉与湖北源泉的注册地址现场进行了查看，并取得了公司的书面确认。

针对湖北绿泉和湖北源泉的注册地址，本所律师经上述核查后作出说明如下：

（一）湖北绿泉

根据湖北绿泉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工商资料，并经本所律师在企查查网上查询，湖北

绿泉系2014年6月20日成立，系由梅海鹰、梅骐豪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为鄂州市

梁子湖区沼山镇沼山大道108号。 针对上述注册地址，鄂州市梁子湖区沼山镇党政办办公室

于2014年6月13日出具了证明： 兹有湖北绿泉苗木有限公司经营场所位于梁子湖区沼山镇

沼山大道108号，房屋由沼山镇党政办提供，产权归沼山镇党政办所有，尚未办理房产证。

2014年12月19日，股东梅海鹰、梅骐豪分别将其持有湖北绿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公司。

经公司确认，湖北绿泉沿用该注册地址至今，但实际在苗圃中心的管理用房处进行办公。

（二）湖北源泉

根据湖北源泉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工商资料，并经本所律师在企查查网上查询，湖北

源泉系2018年4月19日成立，注册地址为孝昌县白沙镇五舒村活动室。 针对上述注册地址，

孝昌县白沙镇五舒村民居委会于2018年4月12日出具了证明：由于村级优化合并，孝昌县白

沙镇五舒村活动室闲置，占地面积150平方米，现租给公司办公使用，由于建房时间较早，尚

未办理房屋产权证明。

经公司确认，湖北源泉自成立时起，一直租赁当地村民房屋作为实际办公场所。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注册地址均系有权部门授权湖北绿泉、湖北源泉使用，且二

者的实际办公场所均在他处；上述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造成重大影响，对公司本次

申请重新上市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二、2021年9月10日，21世纪经济报道文章称：根据湖北省农田分类规划，21世纪经济报

道记者初步查证，汇绿生态在孝昌县白沙镇已流转的2,300亩土地多数属于优质稻田，在鄂

州市沼山镇的流转土地也属于优质耕地流转。 汇绿生态在湖北不仅挑选优质稻田流转租

赁，布局苗木基地，建设苗木种植园，还准备建设科普展示区、建设休闲娱乐区，其“非粮

化”流转耕地的行为是否符合目前的保护耕地政策，需要逐步落实确认。请说明上述苗木土

地是否为耕地，是否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 行为的通知》、

《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等文件规定。

回复：

本所律师对鄂州市梁子湖区沼山镇与孝昌县白沙镇政府部门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对

公司在上述地区流转的土地进行了查看，重新取得了国土资源局和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分别

出具证明文件。

（一）法律意见书中对流转土地相关事项的披露情况

针对上述事项，本所律师已分别在《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中披露如下：

1、湖北绿泉

湖北绿泉苗圃所在地的土地管理部门鄂州市国土资源局梁子湖分局出具的《证明》载

明：湖北绿泉承包或租赁的445亩集体土地，不在梁子湖区规划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地块

范围内，将上述地块用于苗木种植符合土地规划。

鄂州市国土资源局梁子湖分局出具的《证明函》载明：湖北绿泉承包的位于鄂州市梁

子湖区沼山镇牛山村共约925.15亩的集体土地， 根据梁子湖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基本农

田专项规划，上述地块不在该区规划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地块范围内，将上述地块用于

苗木种植符合土地规划。

2、湖北源泉

湖北源泉苗圃所在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孝昌县国土资源局白沙国土资源所出具的《证

明》载明：湖北源泉租赁的五舒村范围内的559.59集体土地，不在该区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

护地块范围内，将上述地块用于苗木种植符合土地规划。

孝昌县国土资源局白沙国土资源所出具的《证明》载明：湖北源泉承包的位于白沙镇

五村的集体土地面积共约801.93亩，根据孝昌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基本农田专项规划，上

述地块不在该区规划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地块范围内，将上述地块用于苗木种植符合土

地规划。

孝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证明》载明：湖北源泉承包的位于孝感市孝昌县白

沙镇光明村的集体土地383.63亩、李山村的集体土地84.32亩，根据孝昌县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和基本农田专项规划，上述地块不在该区规划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地块范围内，将上

述地块用于苗木种植符合土地规划。

（二）重新取得证明的相关情况

2021年10月22日，鄂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梁子湖分局出具的《证明》载明：“湖北绿

泉承包或租赁的位于鄂州市梁子湖区沼山镇少峰村、桐油村、牛山村共约1,370.15亩集体土

地，均用于苗木种植。 根据本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基本农田专项规定，截至本证明出具

日，上述地块不在本区规划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地块范围内，湖北绿泉将上述地块用于

苗木种植符合土地规划及现行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 ”

同日，孝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证明》载明：“湖北源泉承包或租赁的位于孝

昌县白沙镇五舒村、五村、光明村、李山村共约1,829.47亩集体土地，均用于苗木种植。 根据

本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基本农田专项规定，截至本证明出具日，上述地块不在本县规划

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地块范围内，湖北绿泉将上述地块用于苗木种植符合土地规划及现

行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 ”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湖北绿泉与湖北源泉流转的土地均不在相应的耕地和基本农田

保护地块范围内，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 行为的通知》

《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 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等文件规定，对公司本次申请重新上市不

构成实质性障碍。

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龚 顺 荣

经办律师：聂 文 君

曹 佳 佳

年 月 日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重新上市申请的媒体报道有关问题的专项说明

众环综字（2021）0100821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韩一提出的相关问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 、“本所” ） 作为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汇绿生态” ）重新上市的申报会计师，已会同汇绿生态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项核查，并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贵所的相关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行业执

业规范和道德准则，出具关于对汇绿生态在贵所重新上市申请的媒体报道有关问题的专项

说明（以下简称“本专项说明” ）

1、近三年的业绩看似靓丽，但相比重整完成后的2016年、2017年，汇绿生态的营收和净

利润却双双出现大幅下滑。

【回复】

经核查，公司近三年业绩稳步上升，相对2016年、2017年有所下滑，相关情况本所已在

《关于〈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新上市申请的反馈意见〉 的回复》（众环专字

（2021）0100473号）“三、信息披露问题/问题3：关于持续经营能力” 中披露如下：

“一、2018年公司经营业绩下滑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增幅 金额 增幅 金额 增幅 金额

营业收入 81,425.64 5.88 76,904.44 3.72 74,143.54 -20.00 92,675.13

营业利润 12,275.61 -0.58 12,347.40 -0.93 12,462.78 -26.52 16,961.49

利润总额 12,053.84 -1.84 12,279.23 -1.30 12,440.74 -26.49 16,925.02

净利润 8,990.23 1.59 8,849.73 -1.58 8,991.52 -27.17 12,345.36

2018年度，公司净利润较2017年度减少3,353.84万元，同比降低27.17%，导致业绩下降

的主要原因包括：

（一）收入规模下降

2018年公司工程施工业务收入较2017年度降低19,312.99万元，同比降低21.41%，主要

系：

1、当期大型园林绿化工程中标数量减少。 2018年度在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社会融资

难度加大，国家也在着力控制政府平台债务风险，公司在项目承接时强化对工程回款的风

险控制，业务聚焦于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浙及湖北地区，发包方主要是财政情况较好的地方

政府及其投资平台、 大型央企， 集中资源承接发包方资信较好、 回款保障力度高的项目。

2018年度浙江区域招标工程数量有所减少， 部分金额较大的园林绿化工程招标流程中止；

湖北区域的市政绿化工程较多偏重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相关工程， 工程综合化程度较高，

单体规模较大，保证金准备金规模等要求较高。 因此公司当期中标合同金额有所下降。

2、营运资金规模限制了大型项目投标及承接。 公司根据2018年市场环境及与供应商的

谈判情况，减少了票据支付，当期现金支付规模较大，且当期部分工程项目工期较紧、结算

不够及时、前期垫付材料等采购款金额较大，导致公司营运资金偏紧，而大型项目招投标需

要相应缴纳的保证金规模较高，营运资金规模一定程序上限制了公司大型项目的承接。

3、部分大型项目收入确认期间不均衡。 2015年开工的湖海塘EPC项目于2017年完工，

2016年、2017年该项目确认的收入金额较大，造成报告期内业务规模波动。

（二）两个停工项目的成本全额计入营业成本

鉴于高铁广场南广场景观绿化工程、 东环路A地块一标段景观绿化工程等两个项目停

工期限较长、 收回未结算工程款不确定性较高，2018年末公司按照谨慎性原则将该两项目

存货余额合计783.03万元作为损失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

（三）湖海塘EPC项目在2018年增加养护费用较高

2018年度湖海塘EPC项目的成本中增加确认了养护费732.67万元。 2018年度湖海塘

EPC项目进入养护期。根据业主要求，金华湖海塘公园需要在2017年国庆节前夕开园，2017

年夏季时种植苗木的规模较大，而夏季种植的苗木在生长过程初期死亡率较高，导致养护

期第一年即2018年补种苗木数量较多，超出完工时预计的正常养护支出，因此当期确认了

苗木及劳务等项目养护成本732.67万元，降低了2018年业绩。

综上，公司2018年度业绩下滑主要系2018年度中标项目数量减少、当期收入规模下降

及停工项目一次性计入成本及养护费计提较高等因素导致成本增加。 公司具有持续经营和

盈利能力。

二、业绩变动趋势及对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情况

截至2020年末， 公司已开工未完工且期后待确认收入超过500万元的在建工程施工项

目共计11个，报告期后待确认收入37,861.30万元。

2020年公司经营状况正常， 新增合同或中标金额1,000万元以上项目合同金额合计为

100,499.57万元。 新签合同金额高于2018年末在手订单金额。 公司经营状况正常。 对于持

续盈利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公司已在重新上市报告书风险因素章节对公司重要

风险因素进行了分析披露，若风险因素发生对公司重大不利变动，可能导致公司持续盈利

能力相应受到不利影响。 公司拟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风险因素，以提高经营业绩的稳定并降

低风险因素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

【会计师核查意见】

核查过程

（一）查阅2016年至2020年公司主要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合同、合同变更情况说明、产

值确认单、成本结算单、开工报告、竣工验收报告、决算审计报告等资料；

（二）访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了解2016年至2020年园林绿化行业的市场环境变化，公

司主要项目区域分布、项目类型等情况；

（三）查阅公司合同台账，了解公司2016年至2020年在手订单变化情况。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虽然公司最近三年业绩相对2016年、2017年下滑，但公司最近三年经营稳定，收入规模

逐年上升，在手订单较多，具备可持续盈利能力，能够保障公司业务稳定发展。

2、汇绿生态的主要客户为政府部门或其所属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主体，推进项目多为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BT(建设移交）项目，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回款周期长、回款

难。

【回复】

经核查：

一、 汇绿生态的主要客户为政府部门或其所属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主体，结算审批相

对滞后但付款能力和信誉情况较好，报告期内，部分应收账款存在收款滞后情况，主要系工

程量变更、业主方人员变更、决算审计滞后等原因影响了回款进度，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公司应收账款账龄集中在2年以内，公司账龄5年以上的应收账款总额为5,336.72万元；4-5

年应收账款总额358.46万元；3-4年应收账款总额355.84万元；2-3年应收账款总额2,

378.31万元。 公司已按照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结合公司的经

营规模，部分账款回收困难对公司未产生重大影响。

二、公司PPP模式项目及BT项目占比较少。 PPP模式项目大部分款项均已收回，BT项目

款项未收回系未达到合同约定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回款的执行条件所致，具体情况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承接的PPP模式项目为武汉东湖绿道二期工程PPP项目及武汉东湖

绿道二期工程PPP项目景观提升项目，BT项目包括金华市湖海塘公园景观工程融资EPC总

承包项目和文秀湖BT项目。 除以上项目外，公司工程项目名称中带“PPP” 字样的工程项目

均为公司与PPP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单位签订的专业分包合同项目， 不属于公司承包的PPP

项目。 不同项目收入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BT项目 1,671.25 2.36%

PPP模式项目 362.33 0.50% 9,232.52 13.02%

一般工程项目 77,401.33 100.00% 71,418.84 99.50% 60,007.89 84.62%

合计 77,401.33 100.00% 71,781.17 100.00% 70,911.66 100.00%

BT项目按BT结算模式结算，PPP模式项目和一般工程项目按一般结算模式结算。 报告

期内公司承接的PPP模式项目及BT项目收入占比较小。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接的PPP模式项目及BT项目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回款

2019年度

回款

2018年度

回款

累计回款 未回款

湖海塘EPC项目 15,100.57 8,437.83 29,740.40 30,382.81

文秀湖BT项目 1,847.05 3,473.10 3,174.00 14,051.23

武汉东湖绿道二期工程PPP项目 5,000.00 10,435.00 26,507.00 8,264.44

武汉东湖绿道二期PPP项目（景观提升

工程）

2,800.00 2,800.00 6,321.92

注1：BT项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公司BT结算模式的项目尚存在金华市湖海塘公园景观工程融

资EPC总承包项目未全部回款的情况，文秀湖BT项目已全部回款。

本所已在《关于〈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新上市申请的反馈意见〉的回复》

（众环专字（2021）0100474号）“一、与财务会计资料有关的问题/问题4：关于BT项目” 中

披露如下：

“1、金华市湖海塘公园景观工程融资EPC总承包项目

2017年11月22日项目竣工，竣工时工程施工形成的累计应收款53,068.50万元，项目设

计应收款1,250.00万元，建设期融资费用2,023.67万元，合计56,342.17万元，回购期利息总

额为4,969.54万元。 项目合计应收款项61,311.71万元。

该项目在工程整体竣工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后三年四次付款，公司已按合同约定收到业

主方支付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款项共计29,740.40万元， 第三次款项需在完工满二年后30日

内支付审定后项目建设工程费用（含建设期融资费用）的25%及相应的运营期融资费用，项

目未审计，第三次尚未达到执行条件，该项目基本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款项，不存在超过约

定结算期限仍未结算、结算后未收到款项的情形，截至2020年末该项目长期应收款项余额

为30,351.13万元。

2、松溪县文秀湖片区综合开发工程建设—移交（BT）项目

该项目业主方存在延迟竣工决算审计和付款延迟的情况。公司在2014年10月至2016年

7月陆续完成a-e等各分项工程，并移交业主使用，2016年至2017年，经业主方组织验收合

格，但是业主方迟迟未组织竣工决算审计。

公司在2018年6月， 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鉴于松溪县建设生态文明示范

县，项目中部分湖边林地无法出让获得土地收益，加之业主方人员变动，工程付款、验收和

决算进度滞后的情况，业主方违反合同约定付款延迟，要求业主方支付拖欠的款项。 后经公

司与工程项目业主松溪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协商，双方对工程价款等主要争议部分已

形成共识,并初步达成和解意向，2018年12月公司提请并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诉。

撤诉后业主方组织完成了项目决算审计，经工程决算审核和专项审计确认的应收项目款共

计15,877.04万元， 业主方在2019年4月付款2,628.80万元，2019年7月付款1,000万元，

2019年9月付款1,744.29万元，2020年1月付款1,847.05万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该项

目的款项已全部收回。 ”

湖海塘EPC项目由于尚未完成最终审计结算， 故未达到合同约定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回

款的执行条件。 公司积极寻求双方达成的结算收款条件，目前该项目的最终结算审核正在

进行中，项目基本按照合同约定的结算时间收回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款项；不存在结算审

计后仍未收到款项的情形。

注2：PPP模式项目

武汉东湖绿道二期工程PPP项目于2017年12月完工，工程结算已上报，正在审计中，截

至2020年12月31日，该项目累计收款26,507.00元，已完工未决算形成的应收账款8,244.44�

万元，该款项尚未收到系未结算审计所致。

武汉东湖绿道二期PPP项目（景观提升工程）系公司承建的武汉东湖绿道二期PPP项目

的设计变更后的变更增补工程，变更工程的进度结算相对原合同的进度结算要滞后些。 截

至2020年12月31日已收到工程款2,800.00万元， 项目不存在结算审计后仍未收到款项的

情形。

三、公司PPP项目及BT项目以外的其他项目多为政府相关项目，公司主要客户主要包

括各级政府城建部门及项目管理部门和政府投融资平台等国有机构，业主方具有良好的信

誉和完善的管理流程，尽管存在部分业主内部审批流程较长、结算效率不高、付款滞后等情

况，但总体上工程回款风险较低，结算确认和款项回收有保障。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市政园林工程施工业务，辅之以少量地产园林工程施工

业务，市政园林项目（政府相关）与地产园林项目收入占比如下：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市政园林 99.22% 94.35% 97.24%

地产园林 0.78% 5.65% 2.76%

（二） 报告期内前十大项目均为政府部门相关项目，2018年2020年前十大项目收入占

工程项目总收入比率分别为57.16%，75.16%和71.14%，回款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客户是

否为政

府部门

相关

截至2021年06月30日

合同金额 完工进度 结算比例

约定结算

比例

累计应收款 累计回款

钱湖大道及锁岚路

改建工程设计施工

总承包工程

是 18,669.08 87.76% 53.42% 80.00% 8,753.15 8,753.15

鄂州市吴楚大道

（葛山大道—燕沙

路）绿化景观工程

EPC项目

是 9,756.13 100.00% 100.00% 100.00% 9,756.13 8,803.04

凤凰城地下停车场

暨中央公园项目

（一期）

是 24,906.65 51.94% 38.58% 75.00% 4,991.49 4,991.49

永嘉县红色文化旅

游提升工程项目

（一期）EPC总承包

是 21,063.68 100.00% 44.77% 65.00% 9,429.52 9,419.52

霞浦污水泵站污水

压力管工程EPC

是 5,939.32 90.45% 19.79% 20.00% 1,063.00 1,063.00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新校区建设项

目景观绿化分包工

程

是 5,584.78 75.08% 7.16% 70.00% 300.41 0.00

广利河与溢洪河水

系治理项目-东营市

溢洪河湿地工程

是 14,790.00 98.28% 56.53% 70.00% 8,217.31 8,155.99

榆荫山居驿站及周

边景观提升工程、燕

沙路（鄂东大道-吴

都大道）路侧防护

绿地建设工程EPC

总承包

是 3,620.96 100.00% 40.35% 70.00% 1,461.07 1,461.07

桐乡市"两河一湖"

景观绿道贯通工程

工程总承包（EPC）

是 14,350.01 100.00% 64.26% 75.00% 9,221.09 9,221.09

汉川市城区截流渠

黑臭水体整治工程

项目

是 2,650.89 100.00% 0.00% 0.00% 0.00 0.00

临江大道(二七长江

大桥-张之洞路）工

程景观绿化工程

是 12,958.31 100.00% 81.94% 85.00% 10,618.00 10,618.00

郸城县洺河生态水

系黑臭水体治理与

环境景观提升工程

是 11,786.40 100.00% 91.08% 95.00% 10,735.48 8,138.00

乌鲁木齐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项目道路

及铺装专业分包工

程

是 6,867.84 96.70% 39.27% 70.00% 2,608.00 1,813.00

格尔木绿化项目东

区绿化工程

是 5,099.16 100.00% 40.20% 75.00% 2,050.00 1,750.00

上饶市天佑大道及

两侧景观（龟峰大

道-明叔路）工程

是 12,354.12 100.00% 58.64% 70.00% 7,244.80 7,182.80

乌鲁木齐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项目景观

及绿化专业分包工

程

是 3,215.00 100.00% 53.72% 70.00% 1,727.00 867.60

应家经济适用房东

侧保障性住房区块

是 3,599.07 100.00% 77.70% 80.00% 2,796.50 2,796.50

武汉东湖绿道二期

PPP项目（景观提升

工程）

是 9,690.90 100.00% 28.89% 80.00% 2,800.00 2,800.00

海盐至安吉公路桐

乡凤鸣至洲泉段景

观绿化及配套设施

工程第I标段

是 5,900.56 100.00% 81.84%

苗木80%，

其余工程

95%

4,828.76 4,828.76

环东湖绿道-东湖宾

馆水榭、游步道及周

边景观建设工程

是 3,865.70 100.00% 100.00% 100.00% 3,865.70 3,672.41

宁波大学梅山校区

绿化景观及附属工

程

是 7,613.57 100.00% 100.00% 100.00% 7,613.57 7,613.57

环东湖绿道-东湖宾

馆水榭、游步道及周

边景观建设工程

（百花堤天鹅湖景

观工程）

是 3,008.79 100.00% 100.00% 100.00% 3,008.79 2,829.00

武青堤（铁机路-武

丰闸）堤防江滩综

合整治（青山段）工

程二期绿化工程

（二标）

是 15,107.61 100.00% 87.29% 90.00% 13,187.00 11,561.00

南通市中央创新区

部分道路景观及紫

琅湖部分景观工程

是 4,020.11 73.53% 39.32%

按总包合

同约定

1,162.27 1,162.27

注1：2021年的半年报未经审计。

注2：公司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方法和时间，在完成工程量后一般按

月向发包方提交已完成工程量的报告，由监理工程师和发包方代表进行审核，最终由发包

方确认工程结算量。 通常，业主结算审批通过后会较快付款，因此实际结算比例与回款比例

差异较小。 实际执行过程中，因各地具体情况不同，部分项目出现结算延迟的情况，主要原

因包括：（1）公司主要工程为市政工程，发包方主要为政府机构，需履行规范严格的结算程

序，结算进度往往存在滞后的情况，如钱湖大道及锁岚路改建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工程项

目；（2）部分工程属于总承包单位的专业发包到公司，分包工程结算需要等待总承包单位

和业务结算，如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景观绿化分包工程，乌鲁木齐奥林

匹克体育中心项目景观及绿化专业分包工程，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道路及铺装

专业分包工程，格尔木市道路绿化景观提升改造工程项目东区绿化工程等。 （3）部分工程

属于EPC项目，审核施工图及其预算的时间较长等原因导致结算滞后，如凤凰城地下停车场

暨中央公园项目（一期）工程和永嘉县红色文化旅游提升工程项目（一期）EPC总承包项

目。（4）部分项目属于业务分标段发包，公司完成的本标段之后，业主需要权衡各标段的结

算进度。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一）查阅并取得了PPP模式项目、BT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工程合同及补充协议、相关

重要事项备忘录、竣工验收及决算审计报告等项目资料，分析项目结算进度与回款进度情

况；

（二）对武汉东湖绿道二期工程PPP项目、武汉东湖绿道二期工程PPP项目景观提升项

目，松溪县文秀湖BT项目、湖海塘EPC项目等项目的业主执行函证程序，并将结果与管理层

记录的金额进行核对；

（三）查阅公司项目台账，了解公司项目业主情况，检查PPP模式、BT项目以及一般模

式项目的收入结构占比情况；

（四）查阅公司报告期内前十大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工程合同及补充协议、产值确认

单、成本结算单、竣工验收及决算审计报告、付款进度等项目资料，复核公司主要项目的项

目完工进度、结算比例及累计回款等情况。

（五）了解公司应收账款账龄构成情况及账龄较长未回款的原因；复核管理层对应收

账款、长期应收款与合同资产预期信用损失进行评估的相关考虑及客观证据；

（六）检查报告期前十大项目重要的应收账款和长期应收款的期后回款情况。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汇绿生态的主要客户为政府部门或其所属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主体， 报告期推进的

PPP模式项目和BT项目已全部完工并交付使用，由于公司工程主要为市政园林工程，业主

方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完善的管理流程，公司大部分款项能够及时结算并回款，尽管部分款

项存在业主内部审批流程较长、结算效率不高、付款滞后等情况，但总体上工程回款风险较

低，结算确认和款项回收有保障，结合公司的经营规模，部分账款回收困难尚未对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汇绿生态2011年12月中标的无锡市"长广溪湿地公园二期建设项目” ，原定于2012

年11月开工，两年内竣工，而该项目因施工图纸设计变更，项目C、D区域因涉及上地征用、

政策处理等因素于2015年至2019年暂停施工。 2019年，无锡市城投公司称，工程仍需要待

相关因素协调解决后才能复工。

汇绿生态面临的类似项目在问询函回复中列举的就有六七项之多，这不仅造成公司合

同资产损失较大，同时因为工程暂停、延期施工等造成的应收账款长期无法收回。

【回复】

一、经核查，截至2020年12月31日，工程项目因工程暂停、延期施工等原因形成的应收

账款款项总额为258.32万元，金额较小，占应收账款原值比例为0.60%；形成的合同资产金

额为21,790.47万元，占总合同资产原值比例为22.44%，相关应收款项和合同资产，公司已

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对相关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计量损失准备。

截止本专项意见出具日，仍处于停工状态的项目为长广溪湿地生态修复工程二期一标项目

及南通市中央创新区部分道路景观及紫琅湖部分景观工程， 此两项目未形成应收账款，合

同资产合计3,313.06万元，占总合同资产原值比例为3.41%，占比较小。

二、因工程暂停、延期施工等导致项目超出项目周期未完工的项目，本所已在《关于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新上市的补充反馈意见〉的回复》（众环专字（2021）

0100474号）“一、与财务会计资料有关的问题/问题3：关于坏账准备计提充分性” 中披露

如下：

“1、报告期施工期限超出原定项目周期未完工的项目主要包括下列项目：

项目名称 计划开工日期 计划完工日期 实际完工日期

上饶市天佑大道及两侧景观（龟峰大道-明叔路）工程 2010/12/18 2012/2/17 目前尚未完工

长广溪湿地生态修复工程二期一标 2012/11/20 2014/11/21 目前尚未完工

芦江水系生态文明建设工程施工 2017/2/1 2018/2/1 目前尚未完工

广利河与溢洪河水系治理项目-东营市溢洪河湿地工

程

2017/11/3 2018/6/30 目前尚未完工

南通市中央创新区部分道路景观及紫琅湖部分景观工

程

2018/11/5 2019/2/4 目前尚未完工

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道路及铺装专业分包

工程

2019/6/5 2020/4/30 目前尚未完工

汉川市城区截流渠黑臭水体整治工程项目 2020/4/1 2020/7/30 目前尚未完工

2、上述项目中施工期限显著超出原定项目周期的项目及原因如下：

（1）上饶市天佑大道及两侧景观（龟峰大道-明叔路）工程

公司于2010年9月9日中标承建上饶市天佑大道及两侧景观（龟峰大道-明叔路）工程

项目，2010年9月17日与上饶市天佑大道项目管理部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根据工

程施工合同的约定，合同价款为10,256.19万元，计划开工日期为2010年12月18日，竣工日

期为2012年2月17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为420天。 实施过程中由于受政策处理、规划调

整、征地等客观因素导致项目停工，工期延误。

根据2015年10月21日上饶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饶大道北段、天佑大道工程

项目现场办公会议纪要的通知》、2015年11月2日上饶市公路局《关于成立上饶市天佑大道

上饶北大道项目管理处的通知》（饶路字【2015】40号）等文件精神，2016年3月15日公司

在与上饶市天佑大道项目管理部签订的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基础上，与新的发包人

上饶市天佑大道上饶北大道项目管理处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原合同金

额未发生变更，计划开工日期变更为2016年4月1日，计划竣工日期变更为2017年3月15日，

工期总日历天数315天。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完工百分比为67.00%。

由于受上饶市地下综合管廊二期工程施工影响，造成本项目暂停施工，待地下综合管

廊施工完成交付后方可复工，故2018年该项目处于停工状态。 2018年根据上饶市天佑大道

上饶北大道项目管理处出具的《关于上饶市天佑大道及两侧景观（龟峰大道-明叔路）工程

进展情况的说明》，上饶市天佑大道及两侧景观（龟峰大道-明叔路）工程拟正常继续进行

建设，上饶市天佑大道上饶北大道项目管理处作为业主方拟继续推动本项目建设，业主方

不存在终止建设本项目的情形。

项目于2019年2月20日接到复工通知，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项目的完工百分比为

99.38%，2020年度本项目因工程实际情况增加工程联系单，相应调增合同金额及成本预算，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该项目的完工百分比为98.32%，预计2021年上半年完成竣工验收，

上饶市天佑大道上饶北大道项目管理处为上饶市政府委托的机构，具有良好的资金实力和

资信保障，有能力且有意向根据施工工程合同的约定按期支付本项目工程款。

（2）长广溪湿地生态修复工程二期一标

公司于2011年12月6日中标承建长广溪湿地生态修复工程二期一标工程项目，2012年

1月10日与无锡市城开投资发展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根据工程施工合同的约

定：合同价款为4,0421.25万元，计划开工日期根据当地拆迁完成之日起，竣工日期自开工之

日起2年竣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拆迁到位后）730天竣工。根据开工报告该工程于2012

年11月20日正式开工。

2016年2月根据“锡滨政办会纪【2015】80号”《长广溪湿地公园二期项目建设推进会

议纪要》的精神，因施工图纸设计变更合同总价变更为18,900.80万元。 该项目C、D区域因

涉及土地征用、政策处理等因素于2015年—2019年暂停施工。

2019年6月28日，无锡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具工程暂停施工的说明，该项目拟正

常进行建设，无锡市城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业主方拟继续推动本项目建设完成，业主

方不存在终止或停止建设本项目的情况。 C、D区域因涉及土地征用，政策处理等因素，暂停

施工。 工程需待相关因素协调解决后复工，故导致项目工期超过合同约定的项目周期。

（3）芦江水系生态文明建设工程施工因拆迁事项尚未办理完成，导致项目工期超过合

同约定的项目周期，预计2021年完成甩项验收。

（4）广利河与溢洪河水系治理项目主要系政府机构变动业主变更（由原东营市城市管

理局变更为东营市住房和城市建设局）；湿地研究所采光屋顶、钢结构屋面、玻璃幕墙等工

程公开二次招标进度滞后；表流湿地拆迁未完成等，导致项目工期超过合同约定的项目周

期，预计2021年完成竣工验收。

（5） 南通市中央创新区部分道路景观及紫琅湖部分景观工程因工程量变更导致项目

工期超过合同约定的项目周期。

（6） 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道路及铺装专业分包工程于2019年6月5日进场

施工，截至2020年12月31日完工进度为93.63%，因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计划2020年夏天

举办一项全国性的体育赛事，计划工期为329天，目前未完工主要原因为：①因2020年第一

季度全国爆发新冠疫情，原计划夏天在奥体中心举办体育赛事取消，整体项目的工期后延；

②2020年新疆地区分别在第一、三、四季度发生新冠疫情当地属战时状态，影响项目正常施

工。 现奥体中心整体项目正常施工中，公司分包工程的部分区块待总包工作面提供后正常

施工。

（7） 汉川市城区截流渠黑臭水体整治工程项目合同约定工期总日历天数为120天，实

际于2020年4月1日开工，截止2020年12月31日完工进度为90.12%，未完工的主要原因为：

①2020年上半年地处武汉市周边的汉川市受新冠疫情影响， 该项目未能全面正常施工；②

湖北省于2020年7月9日15时启动防汛Ⅱ级应急响应， 该项目为水渠工程承担泄洪功能，为

保证工程质量和人员安全，工期后延、待枯水期正常施工，目前工程在持续施工状态。 ”

三、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上述项目形成的合同资产及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 合计

上饶市天佑大道及两侧景观（龟峰大道-明叔路）工程 62.00 5,426.08 5,488.08

长广溪湿地生态修复工程二期一标 0.00 1,486.66 1,486.66

芦江水系生态文明建设工程施工 0.00 1,667.40 1,667.40

广利河与溢洪河水系治理项目-东营市溢洪河湿地工程 61.32 5,402.04 5,463.36

南通市中央创新区部分道路景观及紫琅湖部分景观工程 0.00 1,645.67 1,645.67

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道路及铺装专业分包工程 135.00 3,970.97 4,105.97

汉川市城区截流渠黑臭水体整治工程项目 0.00 2,191.65 2,191.65

合计 258.32 21,790.47 22,048.79

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工程项目进度情况如下：

1、上饶市天佑大道及两侧景观（龟峰大道-明叔路）工程已完工，项目已完成预验收，

未正式验收并出具报告；

2、芦江水系生态文明建设工程已完成甩项验收，验收报告办理中；

3、汉川市城区截流渠黑臭水体整治工程项目已完工，目前已完成正式验收，报告办理

中；

4、广利河与溢洪河水系治理项目-东营市溢洪河湿地工程项目因2021年现场图纸及工

作量发生变动，预计成本及发生合同收入发生变更、项目正在正常运行，工程进度款在陆续

结算；

5、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道路及铺装专业分包工程部分区块正常施工，工程

进度款在陆续结算；

6、长广溪湿地生态修复工程二期一标项目C、D区域因涉及土地征用，政策处理等因素

尚未复工；

7、南通市中央创新区部分道路景观及紫琅湖部分景观工程三条道路绿化（兴富路、居

佳路、朝阳路）已完工，紫琅湖区块景观工程因前期政策处理受阻原因未开工。

以上项目形成的应收款项较小，形成的应收款项和合同资产，公司已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

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一）获取报告期施工期限超出原定项目周期的主要项目的相关证据，访谈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分析超出原定项目周期的原因是否充分、合理；

（二）获取报告期施工期限超出原定项目周期的项目期后的完工进度及验收情况；

（三）分析判断公司对报告期施工期限超出原定项目的项目转入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

核算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四）对上述项目产生的应收款项余额、合同资产余额的账龄进行分析，并结合制定的

坏账准备政策测算坏账准备的计提情况；

（五）对上述项目的客户进行函证、走访或视频访谈。

二、核查结果及结论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报告期因工程暂停、延期施工等原因，施工期限超出原定项目周期的工程项目纳入应

收账款核算的金额较小；对上述项目形成的应收款项和合同资产，公司已按照相当于整个

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对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产生重大

影响。

4、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发现，2020年底汇绿生态应收账款账龄长达6年以上的项

目就有近十项，共计应收余额3606.13万元，公司预计损失金额高达2403.47万元。

其中，公司与成都市金牛区建设局合作的"成都金牛高科技产业园区工程"，与三亚市园

林环卫局合作的"三亚市白鹭公园景观提升工程” ， 与青岛市高新区投资公司合作的"青岛

高新区规划中4中8等14条道路绿化施工二标段"等多个项目预计损失超过50%。

【回复】

经核查，上述情况，本所已在《《关于〈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新上市的补

充反馈意见〉的回复》（众环专字（2021）0100474号）“一、与财务会计资料有关的问题/

问题2：关于应收账款” 中披露如下：

1、截至2020年末，公司单项计提减值准备有六个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工程名称

账

龄

关

联

关

系

项目结

算进度

截至

2020年

末余额

期

后

回

款

预计损

失金额

预计损

失率

滞后原因

清远市代建项

目管理局

清远市飞来湖防

灾减灾综合工程

6年

以

上

非

关

联

方

92.78% 2,165.58 -

1,

515.90

70.00

%

项目结算审核进度

滞后

青岛高新区投

资开发有限公

司

青岛高新区规划

中4中8等14条道

路绿化施工二标

段

6年

以

上

非

关

联

方

70.31

%

155.99 - 124.79

80.00

%

工程结算正在核对

审计中

清远市清城区

新区建设指挥

部办公室

清城区沿江一路

提岸景观“水边”

环境整治工程

6年

以

上

非

关

联

方

99.88% 8.29 - 8.29

100.00

%

工程结算资料已报

审，决算进度滞后

温岭市通达铁

路站场开发建

设实业有限公

司

甬台温铁路温岭

客运站站前广场、

停车场工程一标

段

6年

以

上

非

关

联

方

76.23% 306.16 - 238.84

78.01

%

工程结算正在核对

和审计中

三亚市园林环

卫管理局

三亚市白鹭公园

景观提升工程

6年

以

上

非

关

联

方

50.81

%

711.55 - 355.77

50.00

%

工程结算正在核对

和审计中

金牛区建设局

成都金牛高科技

产业园区工程

6年

以

上

非

关

联

方

70.90

%

258.57 - 159.87

61.83

%

因公司人员变动等

原因造成项目审计

延迟，仍在审核中

合计 - - - - 3,606.13 -

2,

403.47

- -

2、相关项目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合理的说明：

（1）清远市飞来湖防灾减灾综合工程

该工程于2010年8月开工，并于2014年5月27日竣工，根据2020年3月该业主单位出具

的《关于飞来湖防灾综合工程（绿化景观）相关事项的复函》，该项目尚在财政局审核中心

审核，由于时间较长，公司谨慎合理预计剩余款项预计损失率为70%。

（2）青岛高新区规划中4中8等14条道路绿化施工二标段

根据2018年4月业主出具的《关于青岛高新区规划中4中8等14条道路绿化施工二标段

工程结算情况说明》工程结算核对审计中，但至今未出正式审计报告办理结算，公司谨慎合

理预计剩余款项预计损失率为80%。

（3）清城区沿江一路提岸景观“水边”环境整治工程

由于该项目的业主人员变动，决算进度滞后；另外根据该项目业主于2019年7月出具的

《关于清城区沿江一路提岸景观“水边”环境整治工程相关事宜的复函》，该项目已经报审，

正在审核中，由于时间较长，金额较小，公司谨慎合理预计剩余款项全部为损失预计损失率

100%。

（4）甬台温铁路温岭客运站站前广场、停车场工程一标段

根据2020年3月业主出具的《关于甬台温铁路温岭客运站站前广场、停车场工程一标段

工程结算情况的说明》，工程已竣工验收，结算正在核对和审计中，但是至今无进展。在与业

主沟通的程中，公司谨慎合理预计损失238.84万元，预计损失率78.01%。

（5）三亚市白鹭公园景观提升工程

根据2020年3月业主出具的《关于三亚市白鹭公园景观提升工程结算情况的说明》，该

工程于2010年4月3日竣工验收，由于图纸变更，目前正在完善相关手续，尚未进行审计结

算，因此公司谨慎合理预计损失355.77万元，预计损失率为50%。

（6）成都金牛高科技产业园区工程

根据2019年9月26日业主出具的《金牛高科技产业园区二期二号横线道路绿化工程进

展情况的说明》，由于业主人员变动及相关客观原因导致审计延迟；公司谨慎判断预计损失

金额159.87万元，预计损失率为61.83%。

公司从事的市政园林工程业务，主要是政府工程，业主方（总包方）主要是各地政府城

建部门（城投公司）等，存在部分工程停工时间长、结算时间较长、付款不及时等情况，因业

主的政府工程性质，工程款项可收回性还是远优于非政府项目，如清远市飞来湖防灾减灾

综合工程完工5年后，于2018年大额收回4,455.91万元的情形，东港二期水系景观项目第Ⅱ

标段于完工5年后，于2018年收回全部款项，广信北段绿化工程2013年完工，2018年回款1,

000.00万元，2019年回款480.24万元，因此，尽管有些项目完工时间很长，长期不能完成结算

审计，或者审计后长期未付余款，但是完成全部业主审批之后，业主方还是存在大额支付欠

款的情况，部分项目已经基本收回，市政园林工程全额发生损失的可能性较小。 另外根据工

程项目合同约定，工程项目完工后经竣工验收、决算审计等程序后，业主才能根据约定付款

条款支付工程款。 截至2020年末， 公司账龄超过5年以上未决算的六个项目已完成竣工验

收，但是由于业主方人员变更、决算审计滞后等原因影响回款结算进度。


